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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給付權利之憲法保障與社會政策 

之形成空間： 

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關於年金財產權保障及 

最低生存權保障之判決為中心 

孫迺翊 

嫩摘要嫖 

憲法社會福ﾜ國之51現，需要立法者制定法ゴ鰯建立社會ヒ!制度〝〄

落51，而社會ヒ!制度之維繫，姯國家 鵬能力〄¶社會鰯經濟鰯人Œ等因

素密ｺ相關，經常需要修ゖ或調整允在か゚前卸⒇，社會給付權ﾜ究瘸應 ̇

到多少程度之憲法保 鰯是否°能因か゚限縮立法者的鵬策 空間，進而阻

礙必要的調整姯改革，⁶國學說姯大法レ解釋90か゚討論不多允彤文〄社會保

險ぐ 請求權之 產權保 〄¶符合人性87嚴之屣咩生は保 為例，‚紹德

國聯邦憲法法院ﾗ決之論理方式， 済說明法院如埇84社會鵬策動態調整需

求納入憲法論證 程鰯法院ﾗ決‡如埇⁵為制度改革的靠動力，而人民的社

會給付請求權究瘸獲得埇種程度的憲法保 ，〄為⁶國之借鏡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彤文為國科會☞ぐ期研究計畫胤社會權的%法釋義學面向姯社會鵬策面向──〄
女性在社會保險制度¶社會救助制度中的權ﾜ地咊為例蔭 NSC 98-2410-H-004- 

129-MY2 之部ｹ研究⁵果允感謝"咊æÖ評審給予寶 指ゖ，使作者得〄重槶

思考論述脈絡，特か゚深夵謝忱允作者並感謝國立鵬治大學法學院碩士生侯こ茹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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